金盾科技-防恶意点击系统
http://www.kingdun.net/

防恶意点击系统服务合同
2009年​____月____日                                                     合同编号                                                         
甲方：                                      乙方： 上海易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上海市郭守敬路498号浦东软件园 22号楼 320室
电话：                                      电话： 021-28934264
传真：                                      传真： 021-28934465
第一条  合同目的
本合同的目的在于明确甲乙双方在合作中的职责和义务，供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共同遵守执行。
第二条  防恶意点击系统服务提供方法
乙方通过www.kingdun.net网络平台给甲方指定的网站(_网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提供防恶意点击系统服务。
防恶意点击系统除了乙方需对其检测维修或不可抗拒因素，系统服务器为全年无休息日，全天24小时运行。
第三条  权利与义务
1. 乙方要对甲方网站提供正常的防恶意点击系统服务。
2. 甲方不得将金盾防恶意点击系统服务于有违中国法律的网站，如发现此类现象，全部责任由甲方承担。
3. 甲方不得将金盾防恶意点击系统服务提供给甲方指定网站以外的第三方网站使用，如甲方指定网站需要变更，甲方应提前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甲方变更。
4. 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付清款项,，乙方需在收到款项后一日内开通甲方服务。
第四条  产品版本与支付费用
□普 及 版         □专 业 版        □加 强 版         □独 享 版

1. 防恶意点击系统服务费：   万   仟   佰   拾   元。服务期限：    年。
2.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 □现金。
第五条  保密条款
无论是在合同有效期内、还是在本合同解除或终止以后，任何一方对合同内容及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以任何方式获知的另一方商业秘密或其它技术及经营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或泄露。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一方书面同意除外。双方在终止合同或合同到期时需把一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及信息返还给另一方或主动废弃。
第六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限期为___年。在合同到期前1个月内，经甲乙双方协商，在甲方续费后可延长合同期限。
第七条  其他
1． 甲、乙双方若因履行本合同或因本合同任何条款的解释与适用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2． 若因第三方原因导致乙方网站需要维护或需短时间关机检修，甲方的服务有效期可以根据停止服务时间长短索赔相应延长服务时间，但甲方不得以乙方网站不能正常使用为由向乙方要求其它任何形式的赔偿。
3． 任何一方遇到不可抗力事件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应自不可抗力事件发生起五日内，将事件情况书面通知另一方，双方应互相协商并尽最大努力减轻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本合同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一份。二份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的所有附件以及各种补充协议均为本协议的有效构成部分，与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传真件有效。
甲方：                                                  乙方：上海易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网址：http://www.kingdun.net  邮箱：kingdun@hotmail.com

